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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函〔2023〕147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
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工作的函

省直各有关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

行为，助力广大市场主体“轻装前行”，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部

署开展了 2023年涉企违规收费整治助企纾困专项行动，并要求

各省于 6月至 7月开展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涉企收费交叉检查。

为提高涉企收费整治实效，切实落实收费主体责任，请各有关

部门在交叉检查前按照以下要求，组织开展涉企违规收费自查

自纠。

一、自查对象

（一）承担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定价、指导价经营服务性

收费的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；

（二）《财政部、发改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

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〕20号）涉及的收费部门及下属

单位；

（三）提供行政审批事项中介服务的政府部门下属单位或中

介机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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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提供电子政务平台建设、运维等技术服务的政府部门

下属单位或社会第三方机构；

（五）国务院“互联网+督查”、12345、12315等平台和纪

委监委、审计、上级市场监管等部门移送的问题线索以及来信来

访反映涉及违规收费的其他有关政府部门、机构。

二、自查重点

重点自查自纠 2021年 1月 1日以来是否存在以下行为：

（一）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，擅自制定或者提高收费标

准、延长收费期限；

（二）不执行政府定价、指导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政策，超出

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、高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；

（三）继续或变相收取国家已明令取消的收费；

（四）不执行国家降费减免优惠政策；

（五）利用电子政务平台违规收取平台开通费、电子介质成

本费和技术维护费、服务费等相关费用;

（六）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市场主体接受有偿中介服务；

（七）没有法律、法规依据，强制或变相强制市场主体参加

评比、达标、表彰、培训、考核、考试等类似有偿活动；

（八）违规将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职责范围内的评审、评估、

检验、鉴定等费用转嫁给市场主体；

（九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国家有关规定，以保证金、基

金等形式变相收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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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不向社会公开法定行政许可收费项目、标准；

（十一）不向社会公开办理法定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条件、

流程、时限、收费标准；

（十二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或国家有关规定的收费行为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涉企收费事关市场主体降本减负、事关经

济社会发展大局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，多次要求开展

涉企违规收费整治，坚决查处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摊派。近几年，

国务院都将涉企违规收费作为督查内容之一。各有关部门应从提

振市场信心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、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出发，

高度重视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指定专人

负责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深入自查。各部门应围绕自查自纠对象和重点，对本

部门所有涉企收费项目的政策依据、收费标准等逐一梳理、排查。

发现问题的，应立查立改、立即退费，切实全面规范收费行为，

并将梳理后的本部门涉企收费事项一次性在官方网站进行集中

公示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
（三）及时反馈。请各部门于 6月 15日前将负责此次自查

自纠工作的联络员、联系电话反馈我局，7月 1日前将自查自纠

情况（自查自纠情况模板详见附件）以书面形式反馈我局，如本

部门无涉企收费项目也请书面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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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情况模板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6月 7日

（联系人：许鹏，联系电话：87848263，传真：87848601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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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涉企违规收费自查自纠情况模板

一、涉企收费事项情况

主要反映本部门及下属单位涉企收费项目名称，以及与之相

对应的收费主体、政策依据、收费标准等情况。

二、近两年来降本减负惠企政策贯彻落实情况

主要反映近两年本部门及下属单位贯彻落实降本减负惠企

政策情况。

三、自查自纠发现问题情况

主要反映本部门及下属单位自查自纠发现的涉企违规收费

情况，包括收费项目名称、收费起止时间、违规收费金额等情况。

四、问题整改情况

主要反映本部门及下属单位自查自纠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，

包括退还多收价费项目、退费涉及市场主体数、退还金额等情况。

五、完善涉企收费管理情况

主要反映本部门及下属单位进一步完善涉企收费管理的有

关做法和措施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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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局领导，办公室、财装处。


